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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 校園教育用行動載具管理辦法 

113.6.28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依據北市教資字第 10831016151 號「臺北市立學校校園教育用行動載具管

理規範」及北市教中字第 1093046232號「校園行動載具使用原則」辦理。 

二、 為導引學生、教職員工及進入校園之專業授課師資於校園內適切使用教育

用行動載具（以下簡稱教育載具），維持學校秩序及安全、教導教育載具使

用禮儀並促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校園教育用行動載具管理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三、 本辦法所稱教育載具，係指由學校列帳管理，用於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具

有資料運算存取、文件編輯、連結網路之可攜式行動載具，泛指手機、可攜

式電腦、平板電腦、穿戴式裝置等具無線通訊功能之終端裝置。 

四、 借用原則 

(一) 借用學校教育載具分為 3種模式： 

1. 當日借還：配合課程規劃，以班級為單位借用及歸還。學生借用前應

通過任課老師同意，並確實回報用途、課程名稱、授課教師、借用

（保管）人及借用數量等相關資訊，以課程完畢即歸還為原則。 

2. 長期借用：倘學生因學習用途須長期借用，應提具學習使用計畫書

（格式如附）向校方進行專案申請，以當學年為限。借用後應負保管

責任，並且配合學校規定時間進行成果上傳與設備歸還。其他權利

義務列於家長同意書（如後附件）。若學生借用需求超過校內現有設

備數量，出借原則由校方內部討論後決定並公告。 

3. 其他：若有非上述情況須借用者，如有課程或選手培訓等需求，需由

指導老師提出借用申請，並負保管責任。 

(二) 借用學校教育載具及充電設備應確實填寫借用（使用）申請書，借用時

應當面清點設備及相關配件內容，並現場點收完畢；借用人繳回教育載

具前，應自行備份個人資料及清除非屬原有教育載具之內容，不得於歸

還後再行要求修復個人資料。 

(三) 借用學校教育載具倘有遺失、遭竊或損毀，應立即通知學校相關單位共

同處理，並由學校召開相關會議釐清責任歸屬，如屬於借用人人為因素

造成，須負擔維修或賠償機器之責任。 

五、 教育載具使用與保管原則 

(一) 教育載具應於教師教學或引導學習時使用，嚴禁於學習期間使用與學習

活動無關之遊戲軟體、社群聊天通訊、通話、攝錄影、發文等應用軟體。 

(二) 使用教育載具應注意網路及使用禮儀，並配合教師教學及學習活動，切



2 

 

勿影響其他學生學習、擾亂上課秩序及干擾教師教學。 

(三) 教育載具應置於學校充電車或指定地點（如資訊媒體組）充電，或在家

自行充電。教室或校園電源插座皆有指定用途，不提供學生載具充電。 

(四) 當日借用之學校教育載具應保管於校園內設有保全管理之場所、充電車

（櫃）附鎖；寒、暑假期間教育載具應集中置於學校指定之管理場所。 

(五) 借用人應尊重智慧財產權，並遵守校園網路使用規範及臺灣學術網路管

理規範。 

(六) 借用人應克盡保管設備之責任，不可借予他人使用，若因此造成設備損

壞，借用者須負擔維修或賠償機器之責任。 

(七) 倘教育載具發生故障或其他不明狀況致無法正常使用，應通知學校相關

單位，由學校指定業者協處，不得交由第三方逕行修復。 

(八) 教育載具已安裝預設之作業系統及應用軟體，借用人不得私自拆解教育

載具或破解該設備之相關軟體；若於借用期間有違前述規定，按情節輕

重依校規及相關規定議處；若破解或破壞行為造成設備損壞，借用者須

負擔維修或賠償機器之責任。 

六、 校園使用教育載具注意事項 

(一) 除教學活動（含自主學習）時使用外，其餘時間應以關機為原則。 

(二) 使用時應注意禮儀，切勿影響他人或騷擾他人隱私。 

(三) 若學生使用於與學習無關之活動，學校師長應予管理。 

(四) 教育載具使用距離眼睛不應少於 45 公分，使用時間需妥適安排，落實

3010原則（用眼 30分鐘休息 10分鐘）、SH150（學生每週在校運動 150

分鐘方案），同時參考視力保健、體育運用及資訊素養與倫理相關學習資

源。 

七、 學生未依師長指導使用教育載具，或違反本辦法，違規情節重大者，學校得

通知家長，並取消學生借用校內教育載具之權利。 

八、 本辦法於入學時告知家長，並請學生及家長簽署教育行動載具使用同意書

（如後附件）學生方能使用本辦法所稱之教育載具。 

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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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____學年度教育用行動載具借用 

家長同意書 

同意學生                （____年____班，座號____，學號________） 

向學校借用                   一台，負責保管載具與相關配件，並

約定於本學年期末前無條件完整歸還。 

學生申請時已提出「行動載具學習使用計畫」，並將於歸還設備時繳交

「行動載具學習使用成果報告」。借用人期間須遵守「景美女中校園教

育用行動載具管理辦法」以及相關校內規定。若借用物遺失或因人為

因素造成借用物損壞，借用人須負擔損害賠償之責任；若學生違反使

用辦法，學校保有終止約定，取回借用物之權利。 

 

□ 我已知悉上述說明，同意遵守上述規定，並繳交行動載具學習使用

成果報告。若沒有繳交成果報告，則喪失未來再次借用行動載具權

益。 

學生簽名： 

家長簽名：  

家長/學生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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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美女子高級中學____學年度 

借用教育用行動載具學習使用計畫 

姓名：      學號：       班級座號：       

借用行動載具使用目標 

（請具體說明本學年會使用教育用行動載具進行哪些學習、活動） 

 

 

 

 

 

 

 

 

 

 

行動載具學年期末具體成果 

在教育載具的協助下，請說明期末將產出成果為何 （例如書面報告、簡報檔案、多媒體

影片…等），每學期至少一項，整學年至少兩項。並說明預計繳交的成果主題。期末歸還

設備時應依此主題繳交成果 

 

 

 

 

 

 

 

 

 

□由於申請人數踴躍，校方將集中審查計畫書進行篩選，若內容敘述不清將直接退件。 

□我已閱讀並同意遵守「景美女中校園教育用行動載具管理辦法」以及相關校內規定。 

□我會負責保管行動載具及週邊設備，若有損壞將依規定賠償。 

□歸還設備前，我會備份個人資料並取消密碼設定（學校收回設備後將清空內容）。 

□歸還時若沒有繳交成果報告，則喪失未來再次借用行動載具權益。 

 


